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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高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學生服儀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12：10 

貳、地點：莊敬大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張校長云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紀錄：生輔組長 

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執行情形說明： 

一、上次學生提案 3案均未通全校班級數半數以上，未需要提到服儀委員會討

論及修改法規。 

二、本校服裝儀容教育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之組織成員，因應主任教官退伍，

已更改行政代表為秘書。 

陸、主席致詞： 

一、謝謝服儀學生代表本學年度的準備，過程中很辛苦，但也應該學習到了很

多。 

二、在合乎教育部母法的規定下，我們一起來思考怎麼可以同時能夠兼顧同學

比較自由的舒適感，同時也讓大家在生活教育上或者是穿著的美感上面，

能夠達到一個默契，這是需要考驗我們委員會智慧，不簡單但重要。 

柒、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感謝三個年級的學生服儀代表，收整全校各班服儀提案(班上 2/3 出席，1/2

同意)，協助完成投票暨統計工作(全校班級數過半)，彙整後提出 6 案，6 案

皆經全校過半數班級同意，學校支持學生表意權，提供場地、更改投票方

式及宣導等協助。 

    【請見附件一  114 學年度中山女高學生服儀委員會班級提案彙整】 

二、本校處理服裝儀容管理的程序係依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 號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服儀原則)

辦理，已運作多年，有穩定的三個階段的處理程序。 

學生全校表決為第一階段的學生表意階段，學生在意的提案才會正式提到

服儀委員會議列入案由討論，也就是現在才進入第二階段，服儀委員會通

過的提案才會進入到第三階段進行規定條文的修改討論。最後是送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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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儀規定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擬定實施的時間。 

【請見附件二  學校服儀規定修正程序一覽表】 

三、各提案班級服儀代表依議程提案依序報告(每案 1分鐘，共計 6分鐘)。俟

6案全部說明後，再由全體委員提問、討論及表決。 

    另彙整相關法規、資料、歷年提案討論紀錄、北市各校服儀規定，提供委

員參考(如附件)，以利提升開會討論效率。 

捌、服儀管理執行情形說明： 

一、每日校門口服儀穿著。 

二、各年級各班服儀違規統計，違規的數量比往年提高許多，更隨年級快速增

加。 

三、學校對於違反服儀規定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方式均依據規定進行。係依服儀

原則第六項規定，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視其情節，採取

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並不得加以處罰。前項管教措施，

僅限於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

請處理、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 

四、生輔組有詢問過去執行層面之狀況，過去曾有段時間在冬季因保暖衣物較

多的情況之下，認為有著一件學校衣物，可辨認本校學生身分的話，在執

行上就不會特別去登記這類的學生。惟執行跟規定是不同層面的事，執行

層面可有限度的彈性，仍須請託委員就規定層面做思考。 

玖、學生服儀代表提案報告 

學生服儀代表： 

第一提案：第一，現行制服的實際困難。夏季穿著黑色長褲時，容易悶熱不適；

而黑色短裙在活動時又不便，學生往往需加穿安全褲，反而更悶。雖

然可以穿運動短褲，但在需穿著全套制服的正式場合，像是合唱比賽、

校慶活動或生理期等特殊情況下，顏色與正式度仍有侷限，容易造成

學生不安。第二，我們主張由學校統一規範顏色、長度以及版型，使

黑色短褲成為制服，而非自由穿著，確保整體的一致性以及它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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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第三是它的預期效應。此措施能在不影響校風的前提下，提供兼

具涼爽舒適與活動性的選擇。減少學生的身體負擔以及心理壓力，並

營造更友善，尊重多元需求的校園環境。 

第二提案：考量到臺灣天氣變化非常的大，氣溫有時會介於穿短褲、短裙或是運

動長褲之間，所以如果開放便服長褲，可以提升服裝的舒適度。此外，

長褲的形式並不影響校方便識學生的身分。而為了保持學校的整齊性，

在正式場合中，學生依然需要遵照校方的規定，穿著正式的制服。而

經過我們學生服儀代表的討論後，認為可以增加部分的限制，如皮革

材質或是乳膠、破洞等。 

第三提案：我們希望將經由指導老師認證，並通過生輔組申請的班服、社服及排

服，也納入學校認可的服裝。首先，開放這類服裝能有效增強學生的

班級向心力和社團自主性，讓大家對於身處的團體更有認同感。其次，

這些衣服都經過學校層層審核，且在特定位置有特定標識，因此能讓

學校老師清楚辨認，不會造成管理上的困難。接著這不僅提升了學生

的創意自由，也能打造一個更開放前衛、民主的校園環境。最後若提

案通過，我們希望能在校網建立網頁，紀錄所有通過審核的衣服。未

來進出校門時，若有爭議時，學生會主動出示證明供學創老師查驗。 

第四提案：首先，學生只要穿著學校認定的上半身服裝，就已經能辨識是否為中

山的學生。因此在不違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放寬褲裝規定可以讓學

生在面對氣候變化、身體差異以及日常活動需求時擁有更多彈性與自

由。同時，對於學校行政來說，學創及糾察在判定是否符合入校規定

時，只需著重於上半身的服裝判定，因此可以提升學生的入校效率。

而重要活動如畢業典禮、運動會，可以由學校統一宣布穿著樣式，不

會有中山意象消失的問題。 

第五提案：目前校規不開放便服上衣，導致許多學生因為不便或是敏感方面的問

題，索性穿著便服，將會影響嚴重影響校園的安全。現在學校的運動

褲，不管是長褲還是短褲，已經具備學生身分識別功能。學生會比較

願意上半身穿著他們自己方便的便服，然後下半身穿著運動褲，這樣

子會使校園安全比較有保障，然後也會鼓勵學生多穿有辨識度的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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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提案：選擇穿制服與否與學生的道德無直接關係。簡單定義：不道德是故意

對他人或生活造成危害。因此，穿著符合公序良俗的便服而違反穿著

制服的校規，頂多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不能直接解釋為違反道德的行

為，此與德性無關。而若得將服儀違規列入日常表現紀錄，是對學生

的道德紀錄與評量，若兩者無關，將前者列入後者是不合理的。替代

方案為口頭管教，不僅不會列入這種白紙黑字的紀錄，增加更多師生

溝通管道，在鼓勵學生穿制服的立場上更能成功。口頭管教的具體實

施方案有：朝會宣導、班會宣導、老師口頭管教、學創人員口頭管教

等。 

壹拾、提案討論 

第一部分： 

依服儀原則 

第三項第二款「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光)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四項第一款「學生得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學校校服及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例如

班服、社團服裝)。」此兩條文項下討論提案 

案由一：將黑色短褲加入學校規定的制服褲子版型之一，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 二慧、三智) 

說明:  

1.現行制服規定中，學生可選擇黑長褲或黑裙搭配制服上衣，然而於夏季高

溫環境下，黑長褲易造成悶熱不適；黑色短裙則在多數情境中不利於自在

活動，學生往往需額外穿著安全褲以維持安心感，反而進一步加重身體負

擔。雖可混搭運動短褲，但在需穿著全套制服的正式場合（如合唱比賽、

上臺領獎等），或於生理期等特殊狀況下，淺色運動短褲並不耐髒，容易造

成學生心理壓力與不安。 

2.制服規範不僅是校園管理措施，也在無形中影響學生對身體、性別與行動

空間的理解。若制服未能充分回應不同身體狀況與需求，實際上可能形成

隱性限制。開放由學校統一規範之黑色制式短褲，可在維持制服整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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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式性的前提下，提供兼具涼爽、舒適與活動自由的選擇。此舉有助於

減少性別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壓力，讓學生能在被尊重與安心的狀態下參與

學習與校園生活，進而營造更具性別友善意識，符合當代教育精神的校園

環境。 

討論： 

承辦單位：學務處這邊有跟大概四、五家廠商先做詢問。廠商很明確的表示，

現在的公立學校沒有一家高中或國中的制服是黑色短褲，也就是市

面上買不到制式黑色短褲，比較相近的為某國中的深藍色短褲。若

此案通過會有兩個問題，一是學校現在無開標製作校服，學生目前

在市面上會買不到。二是學校於開學時，會公告市面上可買本校制

服的地方，會變成學校公告學生可以去買，但廠商說沒有販賣的尷

尬情況。 

校長：所以我們確認一下，就是學生提案是有通過黑制式短褲，版型就是由學

校學務處規定的就 OK了，這樣不管規定是什麼樣的形態都 OK嗎？ 

學生代表：我們目前想的是當定出來之後，我們會先給學生試穿，然後我們會

收集學生的反應，確認是他們反應是良好之後，才會施行。如果學

生覺得不好的話，那就是把版型調到好。 

校長：所以有可能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學生代表：是的。 

高二級導師：我自己是導師的角度，我會覺得學校雖然有這樣的制服規定，但

在實務面上相當鬆綁。而且真的是每一屆想法都不一樣，像以前

規定要紮進去，學姐們不要，如果我們去修改文字規定，會變得

很麻煩。包括這個黑短褲，我會想到說，如果通過了，是不是來

年又要討論黑褲的形式？要改成什麼樣的黑短褲？家長也會覺得

又要多買一件衣服。我自己是覺得說，除非在學生這個層面上，

確實在現行的規定之下造成你們很大的困擾，要不然我覺得現在

的學校的規定等同就是開放，根本沒有在管他。不是嗎？ 

學生代表：這邊分兩個部分回答。第一個是制度面跟實務面是不一樣的，以法

律來說，不能因為大家都不遵守就說不用規定。然後是關於家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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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多買一件，那我想家長可以先詢問小孩的意見，然後再決定需

要買什麼。以我自己來說，我高三的時候覺得制服太髒了，所以我

重新買了一套。這就是視需求而定。我想學生的權益不是因為「麻

煩」就可以被忽略的，以我們學生立場來說，我們的權益是我們願

意不停努力去爭取的，所以不管花多少時間，我們都會把它做到好。 

家長代表：我想要提一下，因為剛剛有講到一個是權利的問題，但我看所有的

提案，沒有看到一個東西，義務。我們權利跟義務是綁在一起，如

果這些提案過，沒有人要遵守的時候怎麼辦？他還是依然我行我

素，照他穿他自己的，那沒有什麼辦法規範？目前也不能處罰。 

學生代表：在母法上面有說可以正向管教的方式。 

家長代表：如果還是不做呢？我認為高中生思想已經成熟到一個程度，你們應

該要可以管理你們自己。 

學生代表：剛剛生輔組提出來的數據，可以發現一年級他們穿制服的比例是最

高的，而三年級穿便服的比例是最高的，這樣的數據可以發現，其

實要不要穿制服是由學生們之間的風氣所產生的，因此學生們可以

一起透過提倡或者是宣導的方式，帶動遵守規定的風氣。 

生輔組長：承辦單位這邊有一個執行層面的建議，無論提案一是否通過，其實

可以思考一下「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目前是班聯會的衣服。所以

其實班聯會可以先跟廠商合作，出一款黑色短褲的校慶紀念服。那

這樣製作完之後，大家也可以穿進學校，且符合現在的規定，任何

文字都可以不用做修正。 

學生代表：承辦單位提出來這個點子還不錯，但是會遇到一些問題，例如說班

聯會不願意做的時候怎麼辦？而且他們出校慶紀念服的時候，常常

是在 12 月，12 月的時候很冷，出短褲對他們來說就是沒利潤，他

們可能就不願意出。 

校長：好，所以目前看起來大方向為，將黑色短褲變成以後學生是可以穿的一

個衣服的樣式裡面，就針對修到文字上這個部分來做表決。 

總結提案一，黑色制式短褲的部分授權學務處後續去做規劃，跟學生再

統一去討論後續執行的方式，包含樣式，還有他的後續的販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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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廠商或者是由班聯會等這個細節，後續再請學務處這邊做控管。 

高一級導師：因為剛剛那個學生委員有講說短褲的版型，包含它的舒適度等，

是要經過不斷的討論設計，然後學生穿著舒適之後才定，如果我

們在期末的校務會議馬上把它放進去服儀規定的話，等於是 115

學年的高一就要買，但要是那個時候根本還沒有確定的話，你高

一進來問你說我要去哪裡買短褲，可是學姐這邊都還在調整，還

在設計，那你這樣等於是你的校規出來之後學生沒有遵守的，所

以建議是等到確定黑短褲要長怎麼樣才放進校規規定。 

決議：俟黑短褲之款式、材質及相關細節確定後，將黑色短褲加入學校規定的

制服褲子版型之一。（同意：10票；不同意：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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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依服儀原則 

第三項第五款「班服社團服裝申請學校認可之程序及原則之審議。」 

第三項第六款「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四項第一款「學生得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學校校服及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 

相關條文項下討論提案 

案由二：全面開放任何形式的長褲，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二忠) 

說明： 

1.考量到臺灣氣候溫差較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常面臨氣溫介於穿著短褲短

裙與較厚的運動長褲之間，使學生難以抉擇衣著的狀況，因此，全面開放

任何形式的長褲，更能讓學生依據當日氣候變化彈性調整衣著，有效提升

舒適度。且此舉並不影響校方辨識學生身分。 

2.然而，在正式場合中，學生仍需配合規定，統一穿著制式制服。 

討論： 

校長：那確認一下任何形式是各種顏色都開放嗎？大家先確認一下。 

學生代表：是各種顏色各種形式的長褲都可以。然後我們討論之後有一些例如

說乳膠皮革這些可能比較沒有這麼符合我們現在的年齡，就是可能

有些老師或家長會比較擔心，所以我們有提出來可能可以做一個限

制。（附件八） 

決議：本案未通過。（同意：6票；不同意：9票） 

 

 

案由三：開放進校門時穿印有「中山」或「ZS」等標誌的衣服（班服、社服等），

衣服需經由指導老師認證並通過學務處生輔組申請，且衣服需在特定

位置有特定標示，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二敏) 

說明： 

1.穿著校服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校辨識學生身分，確認我們是否為中山女

高的學生。然而，多數班服、社服等皆清楚印有「中山」、「ZS」或「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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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標示，與制服及運動服同樣能達到識別效果。 

2.經由指導老師認證並通過生輔組申請也能夠確保標示位置及大小是合宜

的。 

3.字體大小至少 10 X 5 公分。位置位於左胸前。淺色衣物用黑色字，深色

衣物用白色字。字型以可辨識為原則，交由生輔組認定。 

討論： 

學生代表：以下是我們六位學生代表所提出的特定位置特定表示（附件九），

底圖可參照光譜圖，越內圈顏色越深，越外圈顏色越淺，然後我們

特定位置特定標識也規定是要黑白兩種選項，就是看它是離內圈比

較近還是離外圈比較近，因此就不會造成說什麼可能有些社團或班

級用很淺的圖案，或者是它的圖案跟底色一模一樣，然後會造成辨

識上困難。 

學務主任：有 63 個班，52 個社團，6 個校隊，班級一年可以做一件，因為高

二會分班。 

學生代表：班級跟社團可能很多，但是我們的規定只有一種，就是在特定位置

特定標識，然後是黑色或白色的，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生輔組長：目前詳細的字型跟大小，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再加上如果

他是放在左胸前，男性學創在同學進校門的時候，都會去看每位女

同學的左胸，這會不會有造成性平的疑慮？這個可能也是要再考慮

一下的地方。 

決議：本案未通過。（同意：7票；不同意：8票） 

 

 

案由四：開放各式褲子，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二敬) 

說明： 

1.上半身穿制服即可證明為中山女高學生，放寬規定能使學生在不影響學習

與校園秩序的前提下，擁有更多穿著自由。並且使學生在氣候變化、身體

差異與日常活動需求上有更多彈性。 

2.重要場合仍須穿著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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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褲子以不構成法律所認定之「妨害風化」為標準。 

4.目前保暖衣物已多樣化，沒有形成攀比效應。 

討論： 

高一級導師：請問一下，假如第五案過了，上半身全面開放便服上衣。那你第

五案寫「下半身一定要穿運動褲」；可是假設第四案也過了，「開

放各式褲子」過了的話，那請問一下學生可不可以說：我的下半

身是因為第四案過了，我的上半身是因為第五案過了？ 

學生代表：它是不一樣的情況，是假如今天同學穿了便服上衣，你下半身一定

要穿有辨識度的運動褲。 

高一級導師：可是沒有，第四案如果已經過了呢？ 

學生代表：它是規定上面，如果穿便服上衣，下半身穿就一定要是有辨識度的

運動衣物，而且它是有辨識的運動服。但是如果今天他們要穿便服

褲子的話，就不是第五案規定。 

高一級導師：所以我才會說第四案跟第五案其實是衝突的。 

學務主任：對，邏輯上面是衝突，就是兩個是打架的。很怪，但他們因為他們

沒有修改的權利。 

生輔組長：我可能發現癥結點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服儀規定，因為學生「得合

宜混搭學校校服及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所以當第四案通過的話，

如果開放各式褲子，代表說各式褲子變成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在

這個狀況之下就會變成第五案的時候，代表說下半身可以穿校服也

可以穿其他褲子，因為各式褲子變成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 

校長：因為提案的執行面相衝突這個問題不是第一年出現，前兩年委員會上都

有建議下一學年度的學生在提出提案給各班調查前，就跟學務處討論如

何整併成邏輯不衝突的做法，這樣比較清楚也比較容易通過。那今年學

務處也有跟你們討論過，後來決定還是要分開表決，也就會出現委員會

會有不同的意見，最後就尊重全體委員的決定。 

學生代表：對。 

校長：那這樣我們先再次確認提案的定義--開放各式褲子是指不管顏色長度都

不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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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對，那我們也有列出禁止的款式。（附件八） 

校長：妳們用妨礙風化的詞語，這有設定的標準嗎？ 

學生代表：就是因為沒有標準，所以我們才列出了這九種是希望可以禁止的。 

決議：本案未通過。（同意：6票；不同意：9票） 

 

案由五：全面開放便服「上衣」進校門（下半身著運動褲），不需刷卡，提請

討論。(二信) 

說明： 

1. 學校的運動短褲已經具備分辨學生身分的功能，故沒有必要要求學生著

「全套運動服」。現在制度的不便導致許多學生索性穿全套便服，而影響

校園安全。若提案通過，則會更方便，鼓勵更多學生穿具有辨識度的褲子，

提高校園安全。故本班提案全面開放運動服搭配便衣上衣不需刷卡即可入

校。 

討論： 

學生代表：此提案的意思是若要開放便服可以入校的話，下半身要穿運動褲。

這是一特別的情況，就是不能穿便服上衣，然後下半身是便服，因

為這樣沒有辨識度。而且因為第二案跟第四案已經不同意了，所以

不會有跟其他提案衝突的情況。本提案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可以鼓

勵學生穿具有辨識度的衣服，因為藍色運動褲是中山很有辨識度的

褲子，可以鼓勵學生多穿這個褲子，可以解決很多人不願意穿制服

直接索性穿便服入校，解決像是校園安全這樣的問題。 

校長：表決前再次定義清楚--上面開放便服的時候，下半身一定只能是運動褲，

還是制服黑長褲、制服制式短褲也是可以？ 

學生代表：一定要搭運動褲，這是最有辨識度。 

決議：本案未通過。 

（第一次投票，同意：7票；不同意：7票；廢票 1票） 

（第二次投票，同意：7票；不同意：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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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依服儀原則 

第六項「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

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並不得加以處罰。前項管教措施，僅限於正向管教措施、

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及靜坐反

省。」此條文項下討論提案 

案由六：進校門穿著便服需刷卡登記，但不列入學期末日常表現記錄，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二仁) 

說明： 

1.穿著便服需刷學生證登記是現行制度，此案所追求的僅有將現行的「刷卡

記錄列入日常表現記錄」改為不列入。選擇穿著制服或符合公序良俗的便

服，與學生的德性無直接關係，而學期末的日常表現紀錄，是對學生的德

性記錄與評價。若兩者無關，將前者列入後者便是不合理的。 

2.可以學創老師找學生口頭管教，或利用朝會、週會等時機口頭管教代替。 

討論： 

學生代表：這個案子並不是指說不要有任何的正向管教，而是指說以母法列的

其他正向管教的方式來代替目前的列入日常表現紀錄的這個處理

方式。另外，像是我們剛剛在看那個數據，數據相對於去年變得更

高，但是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得更高，如果用口頭管教增加時

間交流的話，可能我們就可以知道。 

決議：進校門穿著便服需刷卡登記，但不列入學期末日常表現記錄。（同意：

8票；不同意：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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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臨時動議 

壹拾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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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4學年度中山女高學生服儀委員會班級提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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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內服儀規定修正程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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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法規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105 年 08 月 18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8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號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一、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學校應設常

設或任務編組之服裝儀容委員會，且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進行全校性問卷調

查或其他民主參與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經校務會

議通過，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 

校務會議審議前項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修改

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 

二、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委員如下： 

（一）經學生自行選舉產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推派之學生代表；學生代表應 

占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但特殊教育學校，不在此限。 

（二）校務會議選出之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 

（三）家長會代表。 

（四）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服裝儀容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應視該規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三、服裝儀容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審議。 

（二）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光）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三）學生鞋子及襪子款式、顏色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四）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及管教原則之審議。 

（五）班服、社團服裝申請學校認可之程序及原則之審議。 

（六）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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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學生得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學校校服及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例如班服、社團服

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遵守學校統一規定： 

1、重要之活動，例如週會、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休業式、校外參訪、校外

受獎或參加競賽、國際或校際交流活動等。 

2、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並應穿著運動鞋。 

3、為維護實習或實驗安全，實習或實驗課程時，應穿著實習、實驗服裝或學校認可

之其他服裝。 

（二）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補

修、補救教學者，應穿著學校校服；參加校內其他活動者，得穿著便服，並應攜帶可

資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 

（三）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 

服。天氣寒冷時，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

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 

（四）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

拖鞋或打赤腳。 

（五）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健康、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學校

不得限制學生髮式。 

五、參與實習或實驗課程時，學生未穿著實習、實驗服裝或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或違反

學校對該課程之髮式規定者，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健康，必要時，學校得限制或禁

止學生參與該次課程之實作。 

六、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

管教措施，並不得加以處罰。 

前項管教措施，僅限於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

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 

七、學校得訂定較第四點及前點寬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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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教育局服裝儀容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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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中山女高服儀規定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服儀規定 
 

110年2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 
111年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11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113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學生到校應著校服(包含制服、運動服裝)，假日到校自習或活動，需攜帶學生證

並配合門禁刷卡登錄；若遇系統故障，查驗附照片之個人證件，並配合登記後始

可入校。 

二、校園內以穿著合宜為原則。 

三、服裝規定 

(一)校服： 
1. 制服︰白色短袖上衣(繡有學號年級槓及班別)、白色長袖上衣(繡有學號

年級槓及班別)、黑色制式裙子（裙長及膝）、黑色制式長褲。 

2. 運動服裝：白色短袖運動上衣(繡有學號)、藍色短運動褲、白色長袖運

動衣(繡有學號)、運動長褲、藍長袖外套(繡有學號)。 

3. 校外購置之校服，其款式、顏色需符合本校服儀規定，相關圖示公告於

學校網頁。 

4. 內搭衣物：穿於校服內，領口可外露，顏色為素色系列。 

5. 鞋：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得穿皮鞋、運動鞋或布鞋；非經申請，不

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 

6. 襪：需著襪子，短襪或及膝之長統襪或合宜保暖之襪子。 

7. 書包：可選擇背制式草綠色帆布書包，或制式多功能書包，或符合學習

需求的背包。 

(二)一般規定：                          

1.入校時，應穿著學校認可服裝或繡有學號之校服， 

下著可著黑色制式裙子、長褲、運動褲或合宜黑素色便褲。 

2.重要活動，例如：週會、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休業  
   式、校外參訪、校外受獎或參加競賽、國際或校際交流活動  
   等，由學校統一宣布穿著樣式。  
3.學生於例假日、國定假日、寒暑假到學校參加學校相關活動  
   (如：補考、返校打掃等)，如有律定服裝樣式者，應依其  
  規範。 

4. 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並應穿

著運動鞋。 

5. 實習或實驗課程時，應穿著實習（驗）或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以

維護實習（驗）安全。 

6. 天氣寒冷時，學生可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 

7.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視活動性質穿著整齊校服 
、運動服或班服。 

8. 在校期間以及參加學生社團舉辦之活動，若需著便服時，除表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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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得著細肩帶、露背、露肚裝、垮褲（裙），過短過緊或有違學

生身分之衣著。違規者請家長(或監護人)到校晤談。 

四、儀容規定(如附件)： 
1. 在校園中不得有化妝、刺青、塗擦指甲油行為。 
2. 頭髮及手部應符合衛生、整潔原則。 

3. 參與實習或實驗課程時學生未穿著實習、實驗服裝或學校認可之其他服

裝，或違反學校對該課程之髮式規定者 

，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健康，必要時，學校得限制或禁止學生參與該次

課程之實作。 

五、違反規定之處理： 

1. 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管教措施。違反規定者施以口頭勸導，同

時列入學期末日常表現紀錄，必要時通知家長。 

2. 凡自主提出書面自省申請核可者，得註銷當學期違規紀錄。 

六、本規定經本校服儀委員會討論決議，提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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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校內服儀穿著 
 
 
 
 
 
 
 
 
 
 
 
 
 
 
 
 
 
 
 
 
 
 
 
 
 
 
 
 
學號樣式(須電繡、不限字體、字高比例適中、長度約為 7~8公分即可) 

  

 

白上衣學號樣式 背心毛衣學號樣式 運動外套學號樣式 

 

  

短袖運動上衣學號樣式 長袖運動上衣學號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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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中山女高服裝儀容教育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教育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 

 108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 年 2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3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 

壹、依據： 

一、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8月 1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95442號函。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8月 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93072541號函。 

貳、目的： 

經由充分表達與意見討論的民主程序，訂定學生服裝儀容團體規定，培養學生自主重視服

裝，尊重團體紀律，增進學校認同。 

參、會議組織：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負責督導全般事務並主持會議。 

二、總幹事：由學務主任擔任，負責襄助主任委員，並督導實施服裝儀容規定。 

三、含主任委員及總幹事，共設置委員 15人。  

(一)行政代表 2人：教務主任、秘書。  

(二)教師代表 3人：各年級導師代表。 

    (三)家長代表 2人：家長代表。 

    (四)學生代表 6名：每年級 2名，每學年度第 1學期召開學生服儀代表大  

                      會，由各班代表互相推選產生。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  

                      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委員任期：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因故出缺時得另行遴聘之。學年結

束後若未選出新委員，則由原委員續執行是項職務，至新委員遴選產生止。 

五、生輔組長負責受理議案及準備會議相關資料，並任會議之記錄。 

肆、工作職掌： 

一、訂定學生服裝（制服、體育服）及儀容樣式。 

二、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三、其他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事宜。 

伍、會議運作： 

一、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 

二、會議主席由主任委員擔任，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派總幹事代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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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儀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依法應迴避之委員不列入出席人數計算。 

四、委員有親自出席會議之義務，因故無法出席時得委託另一委員代理行使職  

    權。 

陸、會議提案： 

一、提案程序： 

    (一)行政單位及教師提案：需經擴大行政會議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ㄧ決議通過後，方

可送交服儀委員會討論。 

    (二)家長提案：需經家長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方可送交服儀委員討論。  

    (三)學生提案： 

        1、需以班級作為提案單位。 

        2、各班級提案需由班級人數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ㄧ決議通過後，交付全校班級

表決。  

        3、前款之全校表決，需獲全校過半數班級同意，方可送交服儀委員會討論。

(各班級人數需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ㄧ決議) 

  二、新增服裝儀容樣式及規定之提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三、會議議決事項於期末校務會議報告備查，另將相關條文納入家長學生手 

      冊修訂後自新學年起實施。 

柒、本要點經本校服儀委員會討論決議，提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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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其他學校服儀規定 



29 
 
  



30 
 
  



31 
 

 

  



32 
 
  



33 
 
  



34 
 
  



35 
 

附件八：褲子樣式禁止材質 

 

短褲樣式：褲頭須高於骨盆，褲腳於膝蓋上下五公分。 

長褲樣式：褲頭須高於骨盆，褲腳低於膝蓋下五公分，且布料未包裹腳。 

禁止材質： 

1.乳膠      2.蕾絲      3.亮片  

4.皮革         5.絲襪        6.破洞  

7.反光     8.泳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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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